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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
项

1 行政确认
070800600

0
烈士评

定审核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

的说明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查意见；3、决定责任：在规

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许可

应说明理由）；4、送达责任：在规

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

律证件；5、事中事后责任：建立

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加强监

管。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1、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

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审查

义务的；3、不依法

履行监督职责或者

监督不力的；4、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的；5、索

贿、受贿，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6、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依据过错与

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1、

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

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

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3、给予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

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4、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行政

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

共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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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确认
070800300

0

因战、

因公、

因病致

残性质

的认定

和残疾

等级评

定

1、受理责任：县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齐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当事人申请（不予受理应告

知理由），应当出具加盖本单位专

用用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2、

审查责任：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核

对，提出审核意见报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查认为

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于 20 个工作

日内将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

送的材料送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

厅审批；3、决定责任：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

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告知县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4、送达责任：

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将相关

伤残证件资料下发至市退役军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 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

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行政确认过程

中发生腐败行 为

的；2、超过法定权

限实施行政确认

的；3、拒绝或者拖

延进行行政确认

的，无故刁难行政相

对人，造成 不良影

响的；4、泄露行政

相对人的商业秘密

给 行政相对人造成

损失的；5、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6、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 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

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审核人和批

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3、给予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4、对违反党纪的

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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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局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留存

伤残人员部分信息，在规定期限内

将伤残相关资料转至县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5、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